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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机构的工作方法 

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改进理事机构决策的方案的报告1； 

决定： 

能力建设与培训2
 

(1) 认可秘书处为改进对执委会成员及其官员的能力建设与培训采取的措施； 

以电子方式参与理事机构会议 

(2) 批准关于对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以及执行委员会未来的公开会议实行网播

的建议，通过世卫组织网站上的链接让所有互联网用户均能访问； 

(3) 建议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对其甲委员会和乙委员会未来的公开会议

以及其全体会议实行网播，通过世卫组织网站上的链接让所有互联网用户均能访

问，条件是能解决任何相关的技术问题和获得财政资源。 

尽量少用纸质文件 

(4) 认可秘书处为尽量减少本组织纸质文件的使用所采取的措施，同时批准文件

EB134/6 所载报告第 9 段中建议的措施； 

(5) 要求总干事继续为秘书处制定更多透明的措施以便与会员国沟通； 

                                                 
1 EB134/6 和 EB134/6 Add.1。 
2 本文件纳入小标题纯粹是为了使结构安排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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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电子投票系统任命总干事 

(6) 建议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文件 EB134/6 Add.1 所载的秘书处建议，涉

及租用一个成本效益好且安全的电子投票系统来提名和任命总干事；同时批准以下

建议，即在选举下一届总干事之前，通过理事机构的模拟投票事先对这样一个系统

进行测试。 

尽量减少决议草案晚交现象 

(7) 自其第 134 届会议闭幕时起，对《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正： 

 添加第二十八条之二，内容如下： 

“须由执委会审议的与各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或决定提案可直到会议第一

日结束之前提出。但是，如果会议仅持续两天或更少，则至迟可在会议开幕前

48 小时提出这类提案。执委会在认为适当时，可允许晚交这类提案。” 

 添加第二十八条之三，内容如下： 

“在通常情况下，与各议程项目有关的提案及修正案均应书面提交总干事，

由总干事将副本分发各代表团。除非执委会另作决定，否则，如其副本未能至

少于提前 24 小时分发给所有代表团，执委会的任何会议均不得对之进行讨论

或表决。但主席得允对修正案进行讨论或考虑，即使尚未、或仅于当日分发者。” 

(8) 建议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对《卫生大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正，并自这届

大会闭幕时生效： 

 删除第四十九条并以下面的案文替代第四十八条： 

“议程项目各有关的正式提案，可在卫生大会例会第一日止并最迟在特别

会议开幕之前两天提交。所有此类提案应转呈分配处理议程项目的委员会，除

非该项目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 

尽量减少文件晚发现象 

(9) 忆及《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五条所载要求的重要性，其中规定总干事应于

执委会每届例会开幕前至少六星期发送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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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报告要求 

(10) 建议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今后进展报告应当仅由卫生大会，而不再由

执行委员会审议； 

修订关于新项目解释性备忘录和紧迫项目补充说明的要求 

(11) 关于《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九条规定的解释性备忘录，要求这类备忘录考

虑执委会在 EB121.R1 号决议中确定的各项标准并确认与工作总规划和规划预算之

间的关联； 

(12) 关于《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划则》第十条就具有紧迫性的建议要求的补充说明，

要求此类说明考虑到上述标准，并对紧迫性以及暂缓或排除的潜在风险作出解释； 

(13) 要求解释性备忘录和补充说明应提交执行委员会的官员和委员，并在世卫组织

的SharePoint网站上向所有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公开；根据《议事规则》第八条，执

委会官员的会议记录应在世卫组织SharePoint网站上向所有会员国和准会员国公

开。 

修订执行委员会议程的程序 

(14) 通过以下制定执行委员会议程的试行程序，自第134届会议闭幕时生效，至第

138届会议闭幕止： 

(a) 执行委员会官员在根据《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条制定临时议程时，

应尽力不使议程项目超过最佳数量，即在非预算年临时议程不超过36个项目，

在预算年不超过 48 个项目。 

(b) 在这样做时，执行委员会的官员应以下列方式适用执行委员会在

EB121.R1 号决议中确定的标准1（“商定标准”）：除了反复出现或执行委员会或

大会指定的项目外，对这些项目将标示从 1 到 3 的一个数字，视每一项目符合

几项商定标准而定，并给予相应的优先考虑，符合所有三项商定标准的项目将

优先于符合两项标准的项目，符合两项标准的项目将优先于符合一项标准的项

目。不符合任何标准的项目将排除。 

                                                 
1 提案应处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或涉及世卫组织范围内的一个新主题，或构成代表重大公共卫生负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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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补充要点： 

为便利上述程序，总干事将向执委会官员提供[对秘书处根据商定标准建

议的项目的技术评估][对由每一世卫组织区域的两名代表组成的一个小组根据

商定标准建议的项目的评估]结果。 

(c) 在执委会 1 月份届会开幕之前一个星期，总干事将与执委会官员磋商，审

议执委会的临时议程和补充议程，制定执委会列入、排除和暂缓建议。在这样

做时，他们将同样尽力不超出第（14(a)）段所述项目的最佳数量。执委会根据

《议事规则》第十条之二，可增加、排除或修订议程，同时考虑到商定标准，

并尽力不超出项目的最佳数量。 

(15) 在其第138届会议上审查这些补充程序的结果； 

(16) 建议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在以上所述试用期间，暂停执行关于在工作总规

划中所采用的确定重点标准的WHA65(9)号决定第7(a)段中的要求。 

紧迫项目和晚交决议标准 

(17) 要求根据《议事规则》第十条建议的紧迫项目，以及在上述第7段规定的截止

期后提交的建议，应有至少来自三个世卫组织区域的至少12个会员国联合提案方能

予以接受。 

 

=      =      = 


